《关于全面加强淮安市市政道路建设质量管理的实施意见》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背景
近年来，我市市政道路工程建设中存在部分问题，如参建单位质量行为不规范、实体质量把控不严，水稳基层掺加钢渣、矿渣、镍渣等在内的规范禁止使用材料，道路后期养护不到位等。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市政道路工程质量，构建从勘察设计、原材料控制、施工过程监管到运营维护的全链条管理体系，保障城市道路运行安全，出台《关于全面加强淮安市市政道路建设质量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。
二、制定依据
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同时参考其他城市的经验做法。
三、制定过程
为更好完成《实施意见》的起草工作，我局按照《淮安市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》的要求认真组织，科学制定，局市政中心具体组织实施。经过收集参考资料、起草调研、广泛征求意见、召开专家论证会、公平性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等，最终得以出台。
四、文件主要内容解读
《实施意见》聚焦由钢渣、矿渣、镍渣等规范禁止使用材料引发的道路质量问题，重点打击水稳拌合站违规掺加禁用材料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同时，通过构建覆盖项目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，推动打造“优质耐久、安全韧性、群众满意”的市政道路精品工程，切实筑牢城市道路运行安全防线。
《实施意见》要求各方进一步落实质量责任：建设单位落实首要责任；勘察、设计单位严把源头关，设计中禁用违规材料；施工单位严控原材料进场，留存隐蔽工程影像，承担保修责任；监理、检测单位全程监督，保证工程质量；质量监督机构通过抽查、“飞行检查”强化监管。
在工程建设程序上，《实施意见》要求加强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等方面的管理；验收时设芯样、管道视频评审组，核查道路结构与管道功能。在质量节点控制上，《实施意见》要求原材料进场需复验合格，严防违规材料混入。《实施意见》还附带《市政道路工程水泥稳定碎石原材料质量控制作业指导书》，指导各县区住建部门通过水洗辨别、化学分析检测等方法，加强施工前施工中质量控制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《实施意见》要求强化保障措施，畅通质量投诉渠道，落实质量责任制，将违法违规行为纳入建筑市场信用体系。《实施意见》于2025年11月1日实施，有效期至2030年10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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